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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 
 

《民法》 
試題評析 
申論題的部分，一題在測驗身分法之概念，一題則在測驗法律行為之概念。兩者均為民法重點中的重點。大體

上，考生只要對於法條有一定的熟悉度，再處理這兩個題目，應該是輕而易舉的。 
至於測驗題的部分，幾乎都在測驗法條之概念，只要對於重要法條能夠熟記，在回答上幾乎沒有任何問題。在

題目範圍的分配上，則是民法五編平均分配。是以，關鍵在於對法條的熟悉度！ 
 

甲、申論題部分 

一、甲夫乙妻因卡債纏身無力清償而連袂自殺，留下龐大債務，其八歲之子A與五歲之子B，無力生

活，暫時由熱心鄰居輪流照顧，半年後，鄰居漸感吃不消，由於A、B除甲之繼母丙以外並無其

他親屬，丙雖於甲、乙出殯時曾來關心，並知悉甲、乙之卡債問題，但因丙已改嫁他人，未明

確表示是否照顧A、B。此時發卡銀行又寄來存證信函，要求身為繼承人之A、B清償債務，鄰居

乃商議請丙收養A、B二人，並協助處理拋棄繼承問題。（25分） 

試題：(一)丙能否收養A、B？ 

(二)A、B能否拋棄對甲與乙之繼承權？  
答： 
(一)得否收養問題 

1.依民法（下同）第一千零七十三條之一，「左列親屬不得收養為養子女：①直系血親。②直系姻親。但

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女者，不在此限。③旁系血親及旁系姻親之輩分不相當者。但旁系血親在八

親等之外，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之外者，不在此限。」 
2.題示情形，丙為甲之繼母，依第九百七十條第一款，其為甲之一等直系姻親，則其為A及B之二親等直系
姻親。則依第一千零七十三條之一第二款本文，丙不得收養A、B。 

(二)得否拋棄繼承 
1.依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條，「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二個月內以書
面向法院為之。並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但不能通知者，不在此限。」 

2.題示情形，甲乙自殺後，繼承即為開始（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條）。則A、B需於其知悉得為繼承之時起二
個月內為拋棄之意思表示。然而，A、B遲於半年後均未為拋棄之表示。依法即喪失拋棄之權利，從而即

須繼承該龐大債務。 
3.然而，A、B一為8歲，一為5歲，均屬未成年。為了保護未成年人，對於未成年人之「知悉」判斷時點應

以其法定代理人知悉時為準。是以，於題示情形，於A、B之法定代理人知悉繼承後兩個月內仍得為拋棄

繼承。 
 
二、甲、乙、丙三人分別共有一筆三百坪之土地，在未經乙、丙二人之同意下甲為下述三種法律行

為。請依「負擔行為」與「處分行為」之概念，說明此三種法律行為之效力？ 

(一)甲以自己名義將該筆土地中特定部分之一百坪出租與丁。（8分） 

(二)甲以自己名義將其擁有該筆土地之三分之一應有部分出售並移轉登記與戊。(8分) 

(三)甲以甲、乙、丙三人名義將該整筆土地出售與己。(9分) 
答： 
(一)負擔行為有效，當事人間無處分行為 

1.所謂負擔行為，以發生債權債務關係之法律行為；而處分行為雖有不同層次的內容，然若相對於負擔行

為者，係指直接使物權發生、變動或變更之法律行為。 
2.依民法（下同）第八一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共有物之處分、變更、及設定負擔，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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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共有人對共有物，僅透過應有部分而享有一抽象的權利。如就特定部分為處分，亦屬於第八一九

條第二項之共有物處分行為。 
3.題示情形，甲以自己名義出租特定部分給丁，當事人之間僅作成一負擔行為，即該租賃契約。而該租賃

契約並不以當事人有處分權為必要，從而該租賃契約（負擔行為）應為有效。又租賃契約僅發生使用收

益權之變動，而無物權之變動，從而即無處分行為之作成。 
(二)負擔行為有效，處分行為有效 

1.依第八一九條第一項，「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按應有部分係共有人就共有物之所有權
的比例，本質上仍為所有權。則各共有人自得就其自由處分收益。 

2.題示情形，甲將其應有部分出售並移轉登記給戊，則甲、戊之間做成三個法律行為。就買賣契約之部

分，本即不以當事人有處分權為必要，何況此時甲有處分權。是以該買賣契約原則上應為有效。 
3.至於甲將其應有部分所有權移轉給戊之行為，依第八一九條第一項，亦屬有權處分，而為有效。至於戊

移轉價金所有權給甲之行為，自亦有效。 
(三)負擔行為效力未定，處分行為效力未定 

1.依第一百七十條第一項，「無代理權人以代理人之名義所為之法律行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不生

效力。」 
2.題示情形，甲未得乙丙同意，即以三人之名義將該土地出售給己，則其買賣契約，與物權讓與合意，均

屬無權代理行為，依照第一百七十條第一項，非經乙丙同意，效力未定。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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